
中共常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常大委〔2025〕40号 

 
关于印发《常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 

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常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已经 2025

年第 11 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中共常州大学委员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常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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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 

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

理工作，从严从实做好干部日常管理监督，根据《关于进一步加

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4〕14

号）、《关于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治理工

作的通知》（组通字〔2015〕20 号）等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职处级领导干部（含聘任制中

层干部，以下简称为“领导干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因私出国（境）证件包含因私普通护

照及签注、大陆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及签注等。 

第四条  领导干部的因私出国（境）证件，由党委组织部统

一集中管理，严禁领导干部私自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党委

组织部对领导干部上交、领取、使用、返还因私出国（境）证件

情况均需记录在案。 

第五条  新提任的领导干部，须在任职文件发布后 15 个工作

日内，主动将持有的有效因私出国（境）证件交至党委组织部登

记入库保管。 

第六条  领导干部在国（境）外期间要持用符合其在外身份

的出入境证件，不得同时持用因公和因私两种因私出国（境）证

件。 

第七条  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以及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

证件（含申请补发、换发证件和证件延期），须按要求填写《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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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见附件），按审

批表要求办理相应手续。经审批同意后的领导干部，凭审批表到

组织部办理个人因私出国（境）证件领用手续。审批表原件交组

织部存档备案。 

第八条  领导干部新办或领用证件须在办理或使用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证件交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和日常管理。因故未按

时出国（境）的，应及时交回所持因私出国（境）证件。再次出

国（境）的，须重新审批后领取证件。 

第九条  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实行一事一批。费用一律

自理。因私出国（境）仅限于学习交流、旅游、探亲访友、治病

等因私事由。领导干部一般一年内不超过两次，在国（境）外停

留时间根据事由掌握，除出国（境）治病的，一般不超过 20 天。 

第十条  坚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严格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全面掌握领导干部持有因私出国（境）

证件、因私出国（境）、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情况。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如有不按规定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

证件的，违规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瞒报持有因私出国（境）

证件的，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因私出国（境）的，未按审批要求擅

自变更因私出国（境）行程、日期的，在国（境）外期间有危害

国家安全行为和其他违反纪律行动的，将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对领导干部欺瞒组织、私自获取外国国籍或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的，将果断处置、严肃查处。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附件：常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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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及职务  健康状况  

家庭 

主要 

成员 

情况 

称谓 姓  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学习）单位、职务及居住地（是否

取得外国国籍、境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事由 申办或换领证件□  学习交流□  旅游□  探亲访友□  其它□____________ 

行程

安排 

本人拟于        年   月   日赴                        国家（地区）， 

        年   月   日返回，为期      天。 （仅申办或换领证件，可不填） 

本人

承诺 

1.回国（申办或换领证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因私出国（境）证件交组织部集

中保管；2.在国（境）外期间遵守我国外事纪律和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

民俗习惯，并按时返校。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联系）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校党委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适用于所有在职处级领导干部； 

2.学院书记与院长互签，部门正职与副职互签； 

3.仅申办或换领证件经所在单位和组织部同意即可，申请因私出国（境）还需经分

管（联系）校领导和校党委负责人同意； 

4.完成审批后，审批表原件交组织部存档。 


